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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家港保税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

 

主持人：公司董事长唐勇先生 

时  间：2023年 1月 5日 14时 

地  点：张家港保税区石化交易大厦保税科技会议室 

主要议程： 

一、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，审议通过本议程。 

二、董事会秘书报告现场参会股东人数及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额。 

三、董事会秘书宣读、股东现场审议以下议案： 

1、《关于公司拟参与设立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四、股东议事、发言，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回答股东提出

的问题。 

五、董事会秘书宣布唱票、监票人员（律师参与）。 

六、现场会议股东书面表决。 

七、休会，等待网络投票结果。 

八、统计表决结果，向大会报告。 

九、董事会秘书宣布大会表决结果。 

十、董事会秘书宣读股东大会决议。 

十一、律师发表见证意见。 

十二、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。 

 

张家港保税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2023年 1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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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一 

关于公司拟参与投资设立并购基金 

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为顺利实施张家港保税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打造“一流大宗商品智慧物流运营商”的战略目标，增强公司

发展动力和行业竞争力，公司拟以自有或自筹资金与共青城胜帮凯米

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【以下简称“胜帮凯米”】和上海胜帮私

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胜帮基金”）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并

购基金--共青城保税胜帮物流产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【以下

简称“保税胜帮产业基金”或“合伙企业”，具体以工商核准为准】。

保税胜帮产业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胜帮基金，后

续将聚焦于仓储物流及其产业链上下游行业的并购投资活动，助力公

司抓住并购发展的市场机遇以及夯实公司自身的规模化发展目标。 

保税胜帮产业基金的规模为人民币200,000万元，其中：胜帮基

金作为保税胜帮产业基金的普通合伙人，认缴出资1,000万元（占比

0.5%）；公司和胜帮凯米作为保税胜帮产业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分别认

缴出资98,000万元（占比49%）和101,000万元（占比50.5%）。保税胜

帮产业基金首期实缴出资比例为认缴出资总额的1%，各合伙人按认缴

比例实缴，后续的实缴出资将视实际被投项目的进展情况而定。 

一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胜帮凯米和胜帮基金的控股股东均为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

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陕煤集团”）。胜帮凯米现持有公司 7.7%的股份，

是公司第二大股东，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胜帮基金。根据《上海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，胜帮凯米和胜帮基金为公司关联法人，

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。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

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至本次交易止，公司与胜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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凯米过去十二个月不存在任何关联交易。胜帮凯米和胜帮基金的基本

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共青城胜帮凯米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公司类型：有限合伙企业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60405MA38M58048 

注册地址：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 

法定代表人：荣先奎 

注册资本：500,000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19年 05月 31日 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、投资管理、资

产管理等活动（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

事经营活动）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

经营活动）。 

（二）上海胜帮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60405MA38ATBF6H 

法定代表人：荣先奎 

注册资本：5,000万元 

注册地址：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水芸路 432

号 5033室 

成立日期：2018年 12月 24日 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、创业投资基金管

理服务（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

活动）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

活动） 

胜帮基金已按照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和《私募投

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(试行)》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

金业协会办理了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，管理人登记编码：

P106993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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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交易的主要情况 

1、基金名称：共青城保税胜帮物流产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【暂定名，以工商核准为准】； 

2、组织形式：有限合伙企业； 

3、基金规模：人民币 200,000万元； 

4、基金出资：胜帮基金（普通合伙人）认缴出资 1,000 万元，

占比 0.5%；公司（有限合伙人）认缴出资 98,000 万元，占比 49%；

胜帮凯米（有限合伙人）认缴出资 101,000万元，占比 50.5%；各合

伙人首期出资比例为本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的 1%； 

5、基金管理人：胜帮基金； 

6、执行事务合伙人：胜帮基金； 

7、基金期限：合伙企业的合伙期限为 8年。其中投资期为 5年，

退出期为 3 年。根据合伙企业的经营需要，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，

合伙期限可以延长，延长次数不超过两次，每次延长期不超过 1 年； 

8、投资方向：仓储物流及其产业链上下游； 

9、管理和决策机制：合伙企业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，负责对外

投资的最终决策，包括制定投资及退出策略和批准投资方案和退出方

案等。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共 5名，其中陕煤集团提名 1名委员，胜

帮基金提名 2名委员，公司提名 2名委员。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每名委

员享有一票表决权，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所做的决议必须获得有表决

权的全体委员 4/5以上同意方可有效通过； 

10、基金管理费：（1）投资期内，每年按合伙企业实缴出资额

的 1.5%提取管理费；退出期内，每年按尚未退出项目投资金额的 0.75%

提取管理费；延长期内不再提取管理费；（2）管理费每季度为一个

收费期间。但若首个收费期间或最后一个收费期间不满一个季度的，

管理费金额为管理费计算基数×该期间的费率×该期间实际天数

/365。 

11、收益分配原则：在合伙期限内本合伙企业就任一投资项目取

得项目投资的现金收入，在扣除项目实际支出费用及预计费用后，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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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合伙人应当在 2个月内组织分配。本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之间的分

配执行先本金后收益的原则，具体分配顺序如下：（1）分配全体合

伙人的本金：按合伙人实缴出资额比例分配各合伙人的本金，直至各

合伙人累计获得的分配总额达到其对本合伙企业的累计实缴出资额；

（2）分配全体合伙人的门槛收益：如经过上述分配后仍有可分配收

入的，则继续向全体合伙人分配，直至全体合伙人获得的分配收益总

额达到以其对本合伙企业的累计实缴出资额为基数按 8%的年收益率

（单利）计算的金额；（3）分配超额收益：经过上述（1）、（2）轮

分配后仍有可分配的收入，为超额收益。超额收益 20%分配给基金管

理人，80%在有限合伙人中按实缴出资比例分配。 

三、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合作通过利用合作方雄厚的产业背景、资金优势和强大的项

目挖掘等能力，结合公司优秀的仓储行业管理经验，共同推进对优质

仓储物流资源的投资、布局与整合。后续，公司可通过行使未来对并

购项目优先收购的权利，获得优质项目资产，扩大仓储规模，帮助公

司进一步提升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。 

公司将密切关注保税胜帮产业基金的设立、设立后的管理、标的

项目的甄选、投资的实施过程以及投后管理的开展，切实降低和规避

投资风险。保税胜帮产业基金后续的实缴出资进度将与实际被投项目

的进度相匹配，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提交公

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张家港保税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2023年 1月 5日 


